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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编者按】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是党中央、国务院部署的一

项重大国情国力调查。市政府于 2020 年 2 月下发《关于做好第七

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通知》（临政发〔2020〕2 号），对全市人口普查

工作进行部署。为扎实推进全市人口普查各项工作，市人普办将

适时编发简报，传达省人普办通知要求，及时通报工作进展情况，

交流各地好经验、好做法，着力提升普查工作水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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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沂市政府发文部署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 

 

2 月 25 日，临沂市人民政府印发《临沂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

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通知》，对临沂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

进行全面部署，成立了以常务副市长任组长，市政府副秘书长、

市统计局局长任副组长，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任成员的临沂市

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，办公室设在临沂市统计局，具体

负责普查的组织实施。 

 

通知指出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

新时代开展的重大国情国力调查。开展好此次人口普查，摸清全



 — 3 — 

市人口家底，对推动临沂市加快新时代现代化强市建设具有重要

意义。 

通知强调，各级各部门要各负其责、通力协作、密切配合，

尽快组建普查领导小组。 

通知要求，人口普查所需经费，各级共同负担，列入相应年

度财政预算，按时拨付、确保到位；从加强质量控制、加强督导

调度、加大宣传力度三方面着手做好普查各项工作，确保普查工

作进度，保证普查数据质量，营造良好普查氛围，确保第七次全

国人口普查顺利开展。 

 

临沂市积极推进县及以下人普机构“双组长”制 

 

为确保临沂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顺利开展，临沂市积

极推动县及以下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机构实行党政主要负责

同志任组长的“双组长”制。 

与临沂市政府办公室有关科室积极沟通，第一时间在《临沂

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的通知》政策解读

中，明确建议县及以下成立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机构时实行党政

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的“双组长”制，加强第七次国家人口普查

工作的组织领导，提高对普查工作的重视程度。 

各县区积极行动、主动汇报、加强协调，认真落实通知精神，

截至 3 月 27 日，全市 13 个区县级人口普查机构已经全部组建完

成，其中，兰山区、罗庄区、河东区、平邑县和高新区 5 个县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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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行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担任“双组长”，其他县区县区长担任组长，

各相关部门“一把手”任成员。截至目前，有 147 个乡镇已实行

“双组长”制，占乡镇总数的九成。 

 

 

 

 

 

 

报：省人普办、主任、副主任，市委书记、市长，市第七次人普查领导

小组组长、副组长 

发：市第七次人普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，各县区、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

区人普办  


